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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2年实质性会议 

2002年 7月 1日至 26日 

议程项目 14(h) 

社会和人权问题：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

 

 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届会议 
 

  第 E/2002/L.19号决定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 
 

  秘书长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议事规则第 31 条提出的声明 
 
 

1. 如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第 E/2002/L.19号决定，2003年在纽约而不在日

内瓦举行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届会议，则需要额外经费如下：在 2002-2003两

年期方案预算第 2款下，大会事务和会议事务，107 300美元和第 22款下，人权，

44 700美元。 

2. 秘书长在本阶段不预期这些所需额外经费能够用大会核定2002-2003两年期

方案预算的资源匀支。因此，他认为这些所需额外经费须由大会按照大会第

41/213号和第 41/211 号决议规定关于使用应急基金的程序核定的拨款提供。 

 


